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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
申报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、历史文化街区申

报管理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国务院《历

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住建部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

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

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省政府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申报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

化街区相关工作。

二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条件

（一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应具有下列至少一项重要历史文化

价值

1.与悠久文明历史有直接联系和重要关联。在制度文明、传

统礼仪、农业手工业发展、商贸交流、社会组织、思想文化、宗

教信仰、文学艺术、科学技术、城市与建筑、自然地理、人文地

理、军事防御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。

2.与近现代政治制度、经济生活、社会形态、科技文化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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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直接和重要关联。突出反映近现代战争冲突与灾害应对、革命

运动与政治体制变革、工商业发展、生活方式变迁、新思想新文

化传播、科学技术发展、城市与建筑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或杰出成

就。

3.见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。突出

反映红军长征、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

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的伟大历史

贡献。

4.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展历程。突出反映社会主义

制度建立与发展、工业体系建立、科技进步、城乡建设、包括川

藏公路、成渝铁路、三线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

就。

5.见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。突出反映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、科技创新、重大工程建设、抗

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。

6.突出体现四川多民族融合特性，集中反映本地区文化特

色、民族特色或见证多民族交流融合。

（二）具有能够体现上述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

间环境

1.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格局风貌、历史文化街区（历史

地段）和历史建筑保存完好。历史文化街区（或历史地段）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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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 片，每片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1 公顷、历

史地段的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1 公顷，50 米以上历史街巷不少

于 2 条。

2.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总数不少于 10 处，其中省

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不少于 2 处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

好，又能够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核心价值。

三、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下列至少一项重要历史文化价值

1.对推动四川或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，具

有地区范围的影响；或系当地水陆交通中心，且为重要的客流、

货流、物流集散地。

2.能够体现镇（村）古代悠久历史、近现代变革发展、中国

共产党诞生与发展、新中国建设发展、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特定

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。

3.与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、重大工程相关。

4.镇（村）选址、空间格局、肌理风貌、建筑技艺、农耕景

观等体现传统文化、民族特色、地域特征、时代风格或延续特定

的农耕生产方式。

5.保留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保持传统生活延续性，承

载历史记忆和情感。

（二）具有能够体现上述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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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环境

1.历史文化名镇现存文物保护单位、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

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0 平方

米；历史文化名村现存文物保护单位、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

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

米。

2.镇（村）内现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，镇（村）域内有

1 处以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或 2 处以上市（县）级文物保护单位

的镇（村）。

3.传统格局基本完整，且构成镇（村）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街

巷、环境要素是历史遗存原物，保存文物丰富或历史建筑集中成

片。

四、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下列至少一项重要历史文化价值

1.在城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，与重要历史名人

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，能够体现城镇古代悠久历史、近现代

变革发展、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、新中国建设发展、改革开放

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。

2.空间格局、肌理和风貌等体现传统文化思想、民族特色、

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。

3.保留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，保持传统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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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延续性，记录了一定时期居民的记忆和情感。

（二）具有能够体现上述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

间环境

1.传统格局基本完整，且构成街区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历史街

巷和历史环境要素是历史存留的原物，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

1 公顷。

2.保存文物特别丰富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，核心保护范围内

文物保护单位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建筑的用地

总面积不小于核心保护范围内所有建筑用地总面积的 60%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满足以下工作要求

1.建立相应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平台或历史文化名镇

名村保护档案。

2.完成历史文化街区（若有）和历史建筑等保护对象的核定

公布、测绘建档工作，设立标志牌。

3.完成文物保护单位“四有”工作，制定具体保护措施，将各

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相关规划。

4.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，评估历史

文化价值、保护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，确定保护内容和重点，划

定保护范围，提出保护展示利用策略建议，提出近期保护工作计

划等。涉及活化利用时，应按照相关消防技术标准编制消防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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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综合运用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等措施，实现技术合理性和改

造可行性的协调统一。

5.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相关机制，统筹协同历史文化保护有关

工作，审议保护工作重大事项。

6.明确保护管理部门、职责分工，配备保护管理专门人员。

7.保障经费投入，将保护管理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8.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的实施、评估、监督、意见反馈的公众

参与机制。

9.近 3 年来未发生大拆大建、拆真建假、破坏保护对象等致

使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，未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

和重大文物违法事件。

（二）申报历史文化街区应满足以下工作要求

1.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，评估历史文化街区

价值，初步界定街区保护范围，明确街区保护目标、保护对象，

对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性、保护修缮方向等进行梳理分析，提出

保护利用和建设控制建议措施。涉及活化利用时，应按照相关消

防技术标准编制消防设计方案，综合运用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等措

施，实现技术合理性和改造可行性的协调统一。

2.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及其范围内历史建筑测绘，建立数字化

档案，包括基础信息、保护图则、测绘成果、保护保存情况、修

缮利用情况、产权变更情况、建设资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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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申报城市（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，

按照相关申报条件和工作要求提出申报意见，由城市（县）人民

政府提出申请并逐级上报，经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省文

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、专家进行评估论证，提出审查意见，

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。

（二）指定程序

对符合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条件

而没有申报的，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省文物主管部门向

该城市（县）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申报建议，并督促其按照本办

法要求开展相关工作。接到申报建议 1 年后仍未申报的，省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省文物主管部门向省政府提出直接确定

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议。

七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包括申报文本和附件。

（一）申报文本

1.申报城市（县）、镇、村或街区简介。包括基本情况、历

史沿革、地方特色等。

2.条件标准符合情况。对照本办法，逐条阐述城市（县）、

镇、村或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、相应物质载体和空间环境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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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保护管理工作情况。对照工作要求，阐述相关工作内容的

落实情况。

4.重要图表。包括申报表、基础数据表，历史文化街区（若

需）、历史建筑、不可移动文物等各类保护对象清单，与保护清

单相对应的保护对象空间分布图、保护规划相关重要图纸等。

（二）附件

1.佐证材料。包括历史文化街区（名城申报需要）、历史建

筑公布文件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不可移动文物、其他历史文

化遗存保护的有关文件等。

2.其他影像资料。包括申报视频宣传片、各类保护对象的照

片，以及其他能够展现历史文化价值特色的图片等电子文档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